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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据 “红星新闻” 报道， 虎年刚

起步 ，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 “冰墩

墩” 就火出了圈。 这只身穿冰晶外

壳， 头部饰有彩色丝带的熊猫， 自

2 月 4 日晚出现在北京冬奥会开幕

式之后， 一举超过玲娜贝儿， 成为

新一代热搜常驻选手。

除了有冬奥会的流量加持外，

“冰墩墩被大门卡住” “日本记者

买太多冰墩墩徽章被吐槽” 等话题

屡次冲上热搜， 全网曝光均突破数

亿阅读。 据不完全统计， 仅 2 月 6

日一天， 和 “冰墩墩” 相关的微博

热搜就有 19 条。

不仅是线上， 线下也一度出现

了 “一墩难求” 的火爆场面。 记者

在淘宝上看到， 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官方会徽和吉祥物 “冰墩墩” 徽

章的组合套装纪念品月售达 30 万

件， 现有商品皆为预售。 值得高兴

的是， 随着年后复工复产， 工厂已

在抓紧时间赶工， “一户一墩” 的

愿望或许能尽早实现了。

在 “冰墩墩” 受到大家追捧的

同时， 抢不到的网友们也想方设法

提前拥有自己的 “冰墩墩”。 有花

费 6 小时 ， 用冰雕刻出的 “冰墩

墩”； 用雪堆出的 “冰墩墩”； 用橘

子皮拼接出的 “冰墩墩”； 用黏土

捏出来的 “冰墩墩” ……

多项知识产权保护

近日， 成都市民王先生在朋友

圈看到， 自己一位做珠宝生意的大

学同学也开始模仿 “冰墩墩” 的造

型制作手链、 公仔、 台灯等小物品

用来售卖， 还有家火锅店老板也采

用 “冰墩墩 ” 的相关图片招揽生

意。

与王先生一样 ， 不少网友发

现，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 可谓

全民制作、 全民参与。 除了自娱自

乐外 ， 一些商家看中了这一 “商

机”， 仿冒的相关玩偶和周边陆续

出现在线上销售。

记者调查了解到， “冰墩墩”

已经进行了多项知识产权保护准

备。

先说 “冰墩墩” 商标， 根据中

国商标网显示， 申请 “冰墩墩” 商

标已有 200 件左右。

其中， 2019 年 9 月 16 日， 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

委员会就已申请了 “冰墩墩” 商标

的全类别。

其次， 不仅是商标， 冰墩墩的

外观专利在 2019 年 8 月便进行了

及时有效地保护， 其中包含标贴、

标牌、 图形用户界面等 8 个外观专

利类别。

最后， 北京冬奥组委将吉祥物

的形象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进行著

作权登记， 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

情况下， 任何人不得擅自仿造、 销

售 “冰墩墩” 形象的各类产品。

不仅是 “冰墩墩”， 冬残奥会

“雪容融” 也同步进行了相关的保

护。

做表情包也涉嫌侵权

既然如此， 那么哪种情况会涉

嫌侵权呢？

四川纵目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英

占认为， 像模仿 “冰墩墩” 制作手

链 、 公仔 、 台灯等小物品用于售

卖， 又如火锅店使用 “冰墩墩” 图

片招揽生意， 这两种情况如果没有

得到 “冰墩墩” 官方授权的话， 就

属于一种侵权行为。 “冰墩墩” 早

在冬奥会之前就已经申请了商标

权、 著作权， 也申请了外观设计的

专利， 那么未经授权使用相关图片

制作了类似于 “冰墩墩” 的物品都

属于一种侵权行为。

当然， 如果你只是自娱自乐， 不

作为商业用途的话， 则不构成侵权。

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郭刚律师认

为， “冰墩墩” “雪容融” 的卡通形

象显然构成美术作品， 受著作权法的

保护。

其著作权人 （北京冬奥会组委

会） 有权禁止他人未经其许可对该作

品的使用， 包括开发、 传播和销售表

现该作品的相关衍生品的行为。

此外， “冰墩墩” “雪容融” 的

著作权同样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法》 第 24 条关于作品合理使用的

限制。

如果使用行为符合为个人欣赏目

的而使用， 比如将其图样编织在围巾

手套等个人用品上仅供自己使用； 或

报纸、 期刊、 广播电台、 电视台等媒

体在报道新闻时对该形象的再现等使

用方式， 通常并不会损害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益， 不构成侵权。 另外需要注

意的是， 著作权的侵权判定并不以使

用行为是否具有商业营利目的为构成

要件， 特别是在通过网络传播作品的

情形下。

因此 ， 如果擅自将 “冰墩墩 ”

“雪容融” 形象做成类似表情包的图

案， 在网上传播， 即使不涉及收费，

如果该行为未经组委会许可， 也属于

侵权行为。

（戴佳佳）

律师提醒：名下登记的电话卡应及时查询清理
据 《长江日报》 报道， 武汉市

民张先生近日在武汉城市留言板上

反映： “我名下莫名多出了 6 张虚

拟运营商的电话卡， 这些号码我不

但不知情， 甚至连运营商名字都没

听说过。” 他担心， 有人利用这些

号码实施诈骗活动， 希望相关部门

帮忙处理。

据张先生介绍， 前段时间， 他

在网上看到支付宝中可以查询自己

名下有多少电话卡。 好奇心驱使，

他进行了自查。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张

先生查询后不久， 就收到了 “工信

部反诈中心” 发来的短信， 提醒他

名下有 10 张电话卡， 其中中国电

信 4 张， 蜗牛移动 3 张， 远特通信

3 张。

“家里四口人的电话卡都是我

办的， 是电信号码， 但蜗牛移动和

远特通信， 我都没听说过， 在武汉

也没找到这两家运营商的营业厅。”

张先生收到短信后很慌张， “这一

下多出 6 张卡， 如果有人用来进行

违法活动， 对我也有不好的影响”。

张先生通过网络查询发现， 这

6 张卡是在两家虚拟运营商注册，

便尝试联系两家公司客服咨询， 却

一直未能联系上。

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了 6

张电话卡 ， 想注销却不知如何下

手， 情急之下， 张先生登录武汉城

市留言板求助。

针对网友反映的情况， 武汉市

通讯管理局回复表示， 张先生名下

有多张非本人注册的手机号， 均在

非本市虚拟运营商公司名下， 建议

联系虚拟运营商注册地协助处理。

2 月 13 日张先生告诉记者 ，

武汉市通讯管理局工作人员已经指

导他向虚拟运营商注册地相关部门

反映了问题 ， 但目前尚未得到回

应。

湖北典恒律师事务所陈亮律师

表示， 根据他的生活和工作经验，

冒用他人信息办理虚拟号码， 通常

是有特殊目的， 一般会被用于电话

销售等用途， 也有被用来实施诈骗

等违法行为的可能性。

陈亮律师介绍， 被人冒用信息

办理虚拟号码， 对被冒用者来说有

一定的风险。 比如， 号码产生欠费

可能会影响信用， 影响后续的注册

使用； 如果号码被用来实施诈骗，

相关机关首先追查的肯定是登记的

注册人， 这个时候被冒用人就需要

证明确实不是自己办理或者使用，

给被冒用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陈亮律师提醒， 市民有这方面

顾虑应及时查询。 如发现异常， 要

及时联系运营商办理注销， 或向相

关部门反映。

记者从武汉市通讯管理局获

悉， 去年 9 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推

出了全国电话卡 “一证通查” 的便

民服务， 市民可通过 “工信微报”

和 “工信部反诈专班 ” 微信公众

号、 运营商网上营业厅、 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官方网站、 支付宝 “一

证通查” 小程序等线上渠道提交预

约查询申请。 48 小时内， 服务平

台会通过专用短信端口告知用户名

下所有电话卡数量及其所属的运营

企业。

记者名下仅 1 张电话卡， 尝试

通过 “一证通查” 小程序查询后，

不到 1 分钟， 收到的查询结果与实际

情况相符———“您名下的电话卡总共

有 1 张……”

记者获悉 ， 市民通过 “一证通

查” 查询手机号信息后， 如发现有自

己不掌握的号码， 可与相应电信企业

联系 ， 对号码进行核实 、 剥离 、 关

停、 销户等处理。

如仍不能处理 ， 可拨打工信部

12381 客服热线进行反映， 由相关工

作人员协助进行处理。

针对张先生反映的情况， 记者尝

试联系两家虚拟运营商客服。 蜗牛移

动客服一直未能接通。 远特通信客服

则称， 这种情况可能是用户不小心泄

露了个人信息， 遭到他人冒用。 “号

码应该是多年前办理， 现在注册号码

必须要本人办理。”

（孙笑天）

据 《工人日报》 报道， 网络

上一条短视频近日引发热议， 视

频中拍摄者说着 “开始了哦 ”，

便拿出手电状的 “神器” 朝不远

处广场上正在热舞的阿姨们一

按， 音响瞬间就 “哑了”。 阿姨

们围着音响调试无果， 认为音响

坏了， 只好陆续离开。 “这些跳

广场舞的阿姨， 我忍了两三年，

现在用这个办法才管得住她们。”

该视频拍摄者南宁市民李先生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李先生家住南宁经开区一小

区的 30 层， 楼下有一个几乎每

晚都有人载歌载舞的广场， 即使

住得楼层高， 也被一拨又一拨的

舞蹈队播放出的一浪比一浪高的

音响声打扰。 李先生称自己并非

恶作剧， 而是出于长期受响声的

困扰 ， 家里的小孩做功课被干

扰， 身体不好的老人睡觉时间被

延后 。 他和邻居曾与阿姨们协

商， 也曾拨打报警电话， 但均未

能解决问题。 为此， 他决定在网

上购买 “反广场舞神器” 来进行

“反击”。

记者发现， 在淘宝搜索 “反

广场舞” 这几个字， 便会立刻出

现 “反广场舞神器” 和 “反广场

舞克星神器” 等多个匹配词条。

有不少广场舞音响干扰器在热

销 ， 价格在 100 元至 300 元不

等。

记者打开一款销量可观的产

品评论区， 发现一些买家发表了

对干扰器功效大加赞扬的评论，

并附上了自己的操作过程以及跳舞

的阿姨们怏怏而归的视频， 下边则

是一片拍手叫好声， 可见 “神器”

确实能让音响安静下来。

记者联系卖家得到关于 “神

器” 的原理解释， 这种干扰器本质

是一个大功率遥控器， 通过发射调

制好的红外光， 音响内的接收窗口

接收到红外信号， 经过解码传送，

可以让音响关机、 切换模式、 切歌

等， 没法正常工作， 从而达到控制

音响的目的。

但使用 “神器” 影响他人音响

的做法合适吗？ 据了解， 这类广场

舞干扰器发出的信号属于无线电信

号的一种。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

管理条例》 规定， 任何单位或者个

人不得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 若要

使用干扰器， 应向有关部门报备，

否则有可能涉嫌违规， 一经查实将

面临被处罚的风险。

北京中银 （南宁） 律师事务所

律师覃鸿伟认为， 一方面， 音响是

广场舞爱好者们的私有财产， 她们

拥有音响的所有权、 使用权和控制

权， 李先生私自控制他人的音响或

涉嫌违规， “李先生应在客观考量

音响使用的时间范围以及音量分贝

是否超出条例规定的前提条件下，

与广场舞爱好者们进行沟通。” 另

一方面， 广场舞爱好者们使用音响

的时间以及音量分贝应控制在合理

范围内， 与周围群众良性沟通、 和

睦共处。

（庞慧敏 蒋少萱 施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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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神器”让广场舞“静音”

律师：私自使用涉嫌违规

“冰墩墩”赛场内外受追捧
律师：擅自仿造、销售涉嫌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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